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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平山乡上河东贫困村蚕桑产业示范园建设实施方案

为加快和完善我乡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加快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进程，促进乡村振兴，根据《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编制工作的函》（云合组办〔2019〕48号）《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发<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的函>的通知》（云沪滇办〔2020〕1号）文件精神，根据乡党委班子研究讨论，结合我乡“十三五” 精准扶贫措施，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区域概况
（一）乡情基本概况
平山乡位于梁河县城东北部，乡政府驻地距离县城 32 公里，全乡辖6个村委会49个自然村81个村民小组，国土面积122平方公里。2019年末，实有耕地面积18659亩，其中水田8519亩，旱地10140亩，人均耕地1.03亩，全乡共4540户，18157人（其中机关单位人员300户460人）。农民人均纯收入7351元。农民收入主要依靠甘蔗、茶叶、白花油茶、核桃、烤烟、草果、家庭养殖、外出务工等，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贫困乡。平山乡6个村均为贫困村，2019年底全乡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092户4355人，已脱贫1008户4086人，其中：2014年脱贫58户258人，2015年脱贫85户372人，2016年脱贫285户1260人，2017年脱贫242户925人，2018年脱贫228户899人，2019年脱贫110 户372人，未脱贫84户269人，贫困发生率为1.53 %。2020年计划脱贫84户269人，兜底保障31户80人。 
（二）项目村基本概况
梁河县平山乡上河东村民委员会位于梁河县东北部。距县政府驻地遮岛镇25公里。 国土面积24平方公里，全村辖团树、核桃窝、杏红村、红卫村、白草嘴、杞木寨、界端、大相楼、古城、吉阳、红富、红祥、五台山等12个自然村，21个村民小组，全村总户数1139户，4574人，其中傈僳、傣、景颇、佤族、阿昌等少数民族人口有443人，占总人口的9.69%。农业人口4506人，占总人口的98.51%。全村主要收入来源有种植甘蔗、水稻、茶、草果、核桃，养殖猪、鸡和外出务工，农村经济总收入455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845元。上河东村2019年底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29户 985人，已脱贫202户873人，其中：2014年脱贫18户83人，2015年脱贫18户82人；2016年脱贫50户224人；2017年脱贫41户170人；2018年脱贫63户262人；2019年脱贫12户42人。未脱贫27户85人，贫困发生率为1.86  %。2020年计划脱贫27 户85人，兜底保障11户26人。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
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各级党委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市场为导向，围绕“生态、绿色、安全、优质、健康”的发展理念，实施产业带动，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最终实现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目标。
（二）方案编制依据
1.《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管理办法》
3.《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编制工作的函》（云合组办〔2019〕48号）
4.《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发<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的函>的通知》（云沪滇办〔2020〕1号）
5.平山乡“十三五”规划
（三）项目实施可行性和必要性
1.该项目的实施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中，产业兴旺是基础，平山乡上河东贫困村具有发展蚕桑产业的潜力，但受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当地产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成为当地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瓶颈。该项目的实施将实现规模扩张和效益增进的目标，将明显改善当地贫困人口的收入状况，从而实现依靠产业脱贫致富。
2.该项目的实施是贫困村脱贫出列的重要保障。梁河县平山乡6个村委会均属偏远山区贫困村，要推动偏远山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稳固产业发展后劲，蚕桑产业示范园建设对上河东贫困村（辐射平山乡小园子村、曩宋乡弄别村、龙营村、河东村）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改善村容村貌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该项目的实施是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近年来，平山乡各贫困村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下，产业得到逐步发展，但因平山乡贫困面较广，贫困程度相对较深，产业发展处于“散小乱”的发展现状，产业未能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人民群众对蚕桑产业示范园建设的愿望较为迫切，反响较为强烈。
4.项目建设区域内群众积极性较高。该项目上报过程中，全体村民对实施该项目全体村民一致通过，项目建设区域内群众积极种植蚕桑，已种植蚕桑1000余亩，计划新发展种植500以上，为标准养蚕示范园项目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3、 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安排
（一）项目建设内容、规模及投资预算
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平山乡上河东贫困村蚕桑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位于梁河县平山乡天上河东贫困村，采取“企业+村集体+农户”的模式，项目预算总投资302.8万元，其中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专项资金300万元，其他配套资金2.8万元。用于标准养蚕示范园建设工程费用297万元，工程建设前期费用5.8万元（其中上海帮扶资金3万元、其他资金2.8万元，用于设计预算费用4万元，用于监理费用1.8万元）。具体建设内容及投资规模如下：
拟在梁河县平山乡上河东村建设蚕桑产业示范园1个，集中连片发展蚕桑300亩，辐射带动零星种植200亩，计划投资300万元。
1.计划建设蚕棚总建筑面积4550㎡，计划投入资金228.4万元（挖基坑土方1053m³，单价14.74元/m³，计划投入资金15521.22元；回填土方852.8m³，单价24.77元/m³，计划投入资金21123.86元；C15垫层42.12m³，单价496.72元/m³，计划投入资金20921.85元；C25独立基础102.05m³，单价495.39元/m³，计划投入资金50554.55元；C25短柱29.25m³，单价683.57元/m³，计划投入资金19994.42元；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266.5m³，单价459.39元/m³，计划投入资金122427.44元；现浇构件钢筋39.13t，单价6242.99元/t，计划投入资金244288.20元；C20混凝土地面4550㎡，单价69.74元/㎡，计划投入资金317317.00元；钢架房4550㎡，单价155元/㎡，计划投入资金705250.00元；屋顶保温层4550㎡，单价32.86元/㎡，计划投入资金149513.00元；墙面6384.69㎡，单价12.50元/㎡，计划投入资金79808.63元；蚕架32.936t，单价7072.91元/t，计划投入资金232948.75元；光伏太阳能照明系统100套，单价3000.00元/套，计划投入资金300000.00元；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4603.00元）。
2.蚕桑机耕路工程计划投入资金13.23万元（拟建机耕路980m，单价20.47元/m，计划投入资金20060.60元；砂砾垫层1842.25m³，单价60.94元/m³，计划投资112266.72元）。
3.挡土墙计划投入资金14.16万元（拟建M7.5浆砌石挡土墙382.15m³，单价370.60元/m³，计划投入资金141624.79元）。
4.排水沟渠计划投入资金6.56万元（拟建M7.5浆砌石排水沟108.1m³，单价373.64元/m³，计划投入资金40390.48元；C20混凝土排水沟53.05m³，单价474.66元/m³，计划投入资金25180.71元）。
5.管涵工程计划投入资金24.35万元（DN200混凝土管46m，单价113.80元/m，计划投入资金5234.80元；DN400混凝土管36m，单价150.56元/m，计划投入资金5420.16元；DN800混凝土管76m，单价445.08元/m，计划投入资金33826.08元；M7.5浆砌石护管78m³，单价372.06元/m³，计划投入资金29020.68元；DN25mmPE水管20000m，单价5.00元/m，计划投入资金100000.00元；DN40mmPE水管10000m，单价7.00元/m，计划投入资金70000.00元）。
6.蚕桑地膜或地布补助500亩，单价100.00元/亩，计划补助50000.00元。
（二）项目建设时限及进度安排
项目建设期为：2020年3月-2020年12月，具体建设计划为：
第一阶段：2020年3月为项目规划编制阶段，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做好项目建设宣传及组织发动工作并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2020年4月为项目评审、批复、招投标阶段。
第三阶段：2020年5月-2019年10月为项目实施阶段。
第四阶段：2020年11月为项目组织验收阶段。
第五阶段：2020年12月为项目资料收集汇编阶段，收集整理好项目相关资料，组织做好项目总结、迎接上级验收。
四、项目组织管理及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措施
为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为保证项目按时、按量、按质顺利实施，经研究特成立由县、乡、村组成的项目建设实施领导小组，积极引导群众，从思想发动、组织动员，紧紧依靠全村村民，自觉投身项目建设，全面形成建设合力，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周德旭  平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副组长：寸得先  平山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段胜珠  平山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梁兆帆  梁河县扶贫办副主任
邱如飞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江  山  乡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尹必天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
李  良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李根海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技术人员
    赵  怡  乡扶贫专干
    龚茂胜  乡财政所工作人员    
    闫信教  上河东村党总支书记
    张生山  上河东村监委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乡项目办，由江山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人员由罗啟全、尹自廷、赵怡组成，负责处理项目建设日常事务。
（二）项目管理措施
在项目规划、建议、评估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把政府必要的扶持与发挥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结合起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建立后续管理和巩固提高措施，结合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和有效实施，加强对项目实施成果的管理，充分发挥扶贫资金效益，为顺利推进项目建设，明确各方职责如下：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各项目相关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1.县扶贫办：负责指导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和项目实施的指导、监督、检查和其他服务工作。
2.县农业农村局：积极履行行业主管单位职责，负责项目的相关技术服务指导工作，做好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
3.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工作，做到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
4.技术依托单位：由项目实施单位委托第三方技术依托单位对项目实施进行技术跟踪指导。
5.项目建设单位（平山乡人民政府）：项目建设单位制定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审批后的方案组织实施。制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项目相关工作，完成乡级验收，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
6.项目施工单位：具体负责项目实施，做好项目实施工程中的技术、进度和质量控制，确保施工安全。
（三）质量保障措施
项目法定代表人：周德旭（职责为：对工程项目负全责，主要负责工程项目前期上报、实施、财务报账等审核工作）
技术负责人：寸得先、江山、罗启全、尹自廷、张生立（职责为：协助项目法定代表人的工作，具体负责工程项目前期上报、实施管理、财务报账等服务工作及乡村协调管理工作）
项目设计：根据《德宏州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及平山乡党委班子会议，采取委托具有设计资质的公司负责施工图设计工作。
造价咨询：根据《德宏州2019年政府及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及平山乡党委班子会议，选取相应具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公司。
项目监理：根据《德宏州2019年政府及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及平山乡党委班子会议，聘请第三方监理公司派驻监理对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平山乡上河东贫困村蚕桑产业示范园建设进行全程监督管理。
项目实行质量保证金制度，在拨付项目建设资金前，项目施工单位必须向项目实施乡镇缴纳3%的项目质量保证金，在项目通过验收满一年后，项目施工单位向乡镇提出复验申请，经乡镇组织复验合格后，将项目质量保证金退还项目施工单位。
（四）资金管理措施
1.专项资金管理：项目建设专项财政资金由县财政局专账管理，专款专用，项目实行乡级报帐制，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
2.资金报账方式：项目资金严格按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建设单位可根据资金到位情况及施工进度情况预拨部分项目工程款。项目实施结束后，由项目实施乡镇开展项目自验，之后由乡镇报请县级验收。乡级自验合格后，由施工队向乡镇提出拨款申请，乡镇将项目资金拨付到项目施工单位。
（五）项目档案管理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记录、收集、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验收结束后由乡扶贫办归类、立档、存档。
五、效益分析
（一）扶贫效益：通过实施项目，解决平山乡上河东贫困村产业增收脱贫的问题，加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使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带动250户1000人群众增加收入，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5户102人，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2020年现行标准下巩固上河东贫困村脱贫出列成效，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销号，推进产业兴旺，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二）经济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更大限度发挥了扶贫资金的经济效益，让受益群众面更广，保证了农村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提高农村经济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蚕棚建设完成后，以每年每平方米10元的价格收取租金，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预计为村集体经济增收4万元以上，种养殖蚕桑500亩以上为贫困群众户均增收2千元以上。
（三）社会效益：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为群众增收致富提供一个便利通道，解放了劳动生产力，使他们将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同时增加了农业产业设施硬件，有效的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改变了生态环境，促进了农村两个文明健康发展，并对促进项目区养殖业、种植业和其它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其社会效益是非常显著的。
（四）生态效益：标准养蚕示范园建设项目按照优质、高效、生态、健康的发展理念进行实施，在农药、化肥使用方面按照科学合理的原则使用低毒有机肥和生物农药，减少了农药化肥使用量，减轻了农业面源污染。项目实施后，当地的生态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善，人与自然更加和谐，更能体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六、项目建后管护
（一）管护形式
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平山乡上河东贫困村蚕桑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由乡政府将项目移交给项目村，由项目村召开群众会，研究制定管护办法，并组织受益群众推举或安排专人对建成的项目实行专人管理，真正实现村管民用。
（二）管护制度
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平山乡上河东贫困村蚕桑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坚持“谁建设、谁受益、谁所有、谁管护”的原则，明确建设项目的所有权归属项目建设村，项目建设村落实管护责任主体，乡政府将项目移交给项目村后，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项目村组织负责对所有项目工程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和维护，确保项目工程能正常使用，使项目区群众都能受益，使项目建设发挥最大效益。

附件：
1.《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平山乡上河东贫困村蚕桑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图纸》（含文字说明及施工图）
2.《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平山乡上河东贫困村蚕桑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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